附件：

福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
福州市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暂行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
为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加快学前教育发展，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鼓励、引导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号）和《福建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建立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闽财教〔2018〕41号）、《福建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加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闽教基〔2018〕52号），结合我市实际，对《福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福州市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暂行办法（试行）》进行修订，补充通知如下：

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定义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包括“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和“提供普惠性服务民办园”。

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指：通过自愿申请，经所在地县（市）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接受政府最高限价，并在最高限价范围内以协议约定收费标准，面向大众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民办幼儿园。在民办园“年检记录”中的“备注”栏里注明为“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

提供普惠性服务民办幼儿园指：具有办学资质，幼儿园保教费不高于当地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普通园最高限价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在民办园“年检记录”中的“备注”栏里注明为“提供普惠性服务民办园”。
二、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最高限价、购买机制

（一）承接主体

经自愿申报由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政府购买普惠性服务民办园为政府购买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承接主体。

生均公用经费的承接主体扩大到提供普惠性服务民办园。

（二）最高限价

各等级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月保教费的最高限价控制在当地同级别财政核拨公办园收费标准的1.8倍。

（三）购买机制

在市场培育扶持期间，采取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自愿申请、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认定的方式进行购买服务。培育扶持期满后，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发展情况适时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组织实施。

三、购买服务资金

完善政府购买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经费投入机制，采取综合奖补的方式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教育服务。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普惠性民办园日常运转、设备设施改善提升、教师工资、业务培训等，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对外投资以及清偿债务、投资方分红等。

（一）定额奖补

各县（市）区根据幼儿园示范等级制定当地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定额补助标准，以实际在园幼儿数为单位进行补助，每学期按4.5个月计算，鼓励幼儿园提升办学质量。五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四个等级幼儿园的定额补助标准依次为：省示范园450元/月•生、市示范园400元/月•生、县（市）区示范园350元/月•生、普通园250元/•生；其他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本辖区各等级定额补助标准。

（二）生均公用经费补助

各县（市）区制定本地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并参照公办园的标准给予普惠性民办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原则上不低于福建省制定的标准。

（三）项目奖补

建立与公益普惠相适应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推进项目奖补。各县（市）区根据辖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实际发展情况设置奖补项目和标准，可采取教职工社保缴费补助、专任教师岗位津贴、幼儿园保安经费补助、新建普惠性民办园开园补助、园舍租金补助等方式。同时，可通过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四）奖补资金财政分担比例

1.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的定额补助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扣除省级补助后）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负担，五城区由市财政补助50%，其他县（市）区自行承担。项目奖补资金由各县（市）区自行承担。

四、非财政补助公办性质幼儿园的奖补政策

进行事业单位设立登记但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公办性质幼儿园及其他经费来源为非财政补助的公办性质幼儿园，在辖区内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日常规范、招生工作、教学教研等方面实行属地管理的，其收费标准、享受奖补资金及奖补资金的分担比例参照相同示范等级的辖区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执行。不在辖区内进行事业法人登记，不属辖区管理范围的非财政补助的公办性质幼儿园，不享受辖区的奖补政策。

五、补助资金申报流程

政府购买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奖补资金按学期下拨。

1.市级补助资金申报流程：接受市级定额补助资金的幼儿园于每学期开学后20天内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交资金申请；五城区教育、财政部门核实确认后下拨区级补助资金，并于每学期开学后60天内填报《政府购买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市级补助资金申报表》提交给市教育行政部门。市教育行政部门汇总五城区相关申报材料并送市财政审核报批后下达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将补助资金拨付至幼儿园。

2.各县（市）区补助资金申报流程，由各县（市）区在具体实施细则中明确。

六、监管

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建立普惠奖补资金专用账户，建立资产和财务管理机制，建立幼儿园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并在每年第一季度将经中介机构审计的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七、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基本要求

(一)依法办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取得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并办理法人登记，持有合格的各类证照，依法与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二)规范管理。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财务制度、人事制度、评聘考核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且无群体性事件、无安全责任事故。

(三)质量合格。认真贯彻实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实施科学保教；保育教育质量基本达到当地同级别公办幼儿园水平，四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省级示范性幼儿园、市级示范性幼儿园、县(市)区级示范性幼儿园和普通园。

(四)合理收费。根据办园成本合理收费，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向社会公示，自觉接受幼儿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四个等级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园的月保教费在政府最高限价范围内以协议方式约定收费标准并依法报备，且在同一认定周期内，保教费保持稳定（等级提升的除外）。

(五)合法经营。合理设置财务岗位，依法设置会计账薄，保证其真实、完整，并定期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合法经营，不存在经营权或管理权纠纷，且近三年内无违法违纪行为。

八、备注

本办法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2017年6月福州市教育局、福州市财政局、福州市物价局《关于印发福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试行)和福州市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榕教综[2017]165号）与“补充通知”不一致的地方，按“ 补充通知”执行。

